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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2539][bookmark: _Toc374][bookmark: _Toc4266][bookmark: _Toc30480][bookmark: _Toc15341][bookmark: _Toc5448][bookmark: _Toc1414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的基本要求、运行要求和评价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民用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
[bookmark: _Toc1495][bookmark: _Toc18475][bookmark: _Toc5668][bookmark: _Toc21575][bookmark: _Toc14785][bookmark: _Toc20566][bookmark: _Toc199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506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T 44481  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范 
GB/T 45700  物业管理术语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bookmark: _Toc31354][bookmark: _Toc24458][bookmark: _Toc24477][bookmark: _Toc26424][bookmark: _Toc28571][bookmark: _Toc2399][bookmark: _Toc17011][bookmark: _Toc5172][bookmark: _Toc15280][bookmark: _Toc22168]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8723][bookmark: _Toc8237][bookmark: _Toc18980][bookmark: _Toc5863]GB/T 457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防设施设备   fire protection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建筑中设置的用于火灾报警、灭火、防烟排烟、人员疏散、防火分隔、灭火救援等功能的各类设施设备的总称。
3.2
巡查  patrol inspection
按照规定对建筑消防设施设备使用情况和运行状态等的往复检查过程。
[bookmark: _Toc1349][bookmark: _Toc8010][bookmark: _Toc15587][bookmark: _Toc4868][bookmark: _Toc249][bookmark: _Toc11687][bookmark: _Toc28321][bookmark: _Toc1910][bookmark: _Toc14752][bookmark: _Toc17593][bookmark: _Toc29506][bookmark: _Toc10771]4 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4416][bookmark: _Toc21194][bookmark: _Toc29616][bookmark: _Toc7330][bookmark: _Toc6168][bookmark: _Toc103][bookmark: _Toc19994]4.1 责任主体
4.1.1 同一建筑物涉及多个产权或使用单位的，应先行明确消防设施运行管理的统一责任主体，实施集中管理，确保管理范围内消防设施有效运行。
[bookmark: _Toc18081][bookmark: _Toc17478][bookmark: _Toc3291][bookmark: _Toc15015][bookmark: _Toc18881][bookmark: _Toc21405][bookmark: _Toc4121]4.2 制度建设
4.2.1 建筑物产权单位或物业服务企业，应明确建筑消防设施的运行管理归口部门、管理人员及其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值班、巡查、维保、检测等管理制度，保障消防设施持续正常运行。
4.2.2 应建立消防档案管理制度，应明确档案内容、保存方式、查阅权限。
[bookmark: _Toc15576][bookmark: _Toc15976][bookmark: _Toc7855][bookmark: _Toc11779][bookmark: _Toc684][bookmark: _Toc5704][bookmark: _Toc13915]4.3 人员资质与培训
4.3.1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通过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取得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能熟练操作消防设施。 
4.3.2 从事消防设施设备巡查的人员，应持证上岗，符合GB 25201要求。
4.3.3 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管理人员的专业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管理人员应具备专业资质与应急处置能力；
b） 应熟练操作各类消防设施，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等；
c） 应按规范开展日常巡检与测试，识别设施设备隐患，并完成基础维护；
d） 遇到设施报警或故障时，能快速判断原因，并采取正确处置措施，无法自行解决时应及时联系专业维修单位。
4.3.4 每年应组织不少于1次消防设施设备管理专项培训，内容包括设备操作流程、应急处置预案、法规标准更新等，培训记录留存归档。
[bookmark: _Toc6310][bookmark: _Toc17735][bookmark: _Toc7360][bookmark: _Toc31665][bookmark: _Toc19365][bookmark: _Toc20410][bookmark: _Toc21691]4.4 标识管理
4.4.1 消防设施设备应张贴标识：
a）消火栓泵、排烟风机等主要动力设备张贴需张贴名称标识；
b）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配电室、防排烟机房等关键场所，需在入口处张贴醒目位置标识；
c）疏散楼梯间、安全出口、灭火器存放点等位置，需设置夜光指引标识。
4.4.2 应定期巡查标识完好性，发现标识破损、模糊、脱落时，及时进行更换。
[bookmark: _Toc28153][bookmark: _Toc2813][bookmark: _Toc7582][bookmark: _Toc28470][bookmark: _Toc25037][bookmark: _Toc31843][bookmark: _Toc7522]4.5 工具设备
应配备消防设施检测专用工具、设备维修工具、应急工具，确保完好有效。
[bookmark: _Toc17906][bookmark: _Toc10419][bookmark: _Toc27356][bookmark: _Toc23220][bookmark: _Toc11987][bookmark: _Toc110][bookmark: _Toc6646]5 运行要求
[bookmark: _Toc26580][bookmark: _Toc20764][bookmark: _Toc7445][bookmark: _Toc20498][bookmark: _Toc9377][bookmark: _Toc13179][bookmark: _Toc12756]5.1 值班
5.1.1 消防控制室值班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实行每日24 h专人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持证上岗，能熟练操作消防设施 ；
b）  每班值班人员应不少于2人。通过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实现远程操作消防控制室所有控制功能的，可以单人值班；
c） 值班人员对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进行日检查、交接班时，应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的相关内容，样表参见附录A。值班期间应每2h记录一次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时、准确记录消防控制室内设备的火警或故障信息；
d）  应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系统和其他联动控制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得将应处于自动状态的设在手动状态；
e）  应保障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气压水罐等消防储水设施水量充足，确保消防泵出水管阀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上的阀门保持常开；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等消防用电设备的配电柜启动开关，应处于自动（通电）状态。
5.1.2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接到报警信号后，应按下列程序进行处理：
a） 接到火灾报警信息后，应立即以最快方式（现场查看或监控视频确认）核实报警情况；
b） 确认误报的，应排查误报原因并记录；确认设备故障的，应填写《建筑消防设施故障维修记录表》，样表参见附录B；
c） 确认火灾后，立即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人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外),同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
d） 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同时报告业主消防安全责任人。业主消防安全责任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赶赴现场。
[bookmark: _Toc4200][bookmark: _Toc23490][bookmark: _Toc26293][bookmark: _Toc8013][bookmark: _Toc6140][bookmark: _Toc18279][bookmark: _Toc27405]5.2 巡查
5.2.1 建筑消防设施巡查频次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公共场所：营业时，应每2h巡查一次，营业结束时，应对营业现场进行检查，清除遗留火种，关闭电源；
b）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每日至少巡查一次，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应加强夜间防火巡查；
c） 其他单位，每周至少巡查一次。
5.2.2 巡查消防设施设备时应填写《消防设施设备巡查记录表》，样表参见附录C；发现设施设备异常或故障时，应立即采取临时防范措施，及时上报并安排维修。
5.2.4 巡查内容
5.2.4.1 消防供配电设施巡查内容如下：
a） 消防主电源、备用电源：指示灯应显示正常，主电、备电、故障灯状态应符合运行要求；
b） 消防配电线路及桥架线路：线路绝缘层无破损、老化，桥架接地可靠，标识清晰，穿越防火分区、楼板、墙体处的防火封堵应完好，无松动、脱落；
c） 消防应急电源（EPS）：外观无破损，指示灯显示应正常，主电、备电、故障灯状态应符合运行要求；
d） 消防配电箱（柜）：箱体外观应完好，门锁正常，内部元器件无烧蚀、松动，回路标识清晰。
5.2.4.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a） 消防控制室主机：运行指示灯、显示屏应显示正常，无故障、报警等异常提示；
b） 手动报警按钮：外观应完好，无破损、遮挡，按压测试时能正常触发报警信号，复位功能应正常；
c） 火灾探测器：外观应清洁，无灰尘堆积、遮挡，应按规定周期进行功能测试；
d） 区域显示器：外观应完好，显示清晰，与消防主机通信正常。
5.2.4.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a）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外观应无破损，安装牢固；实时监测数据，剩余电流、温度显示应正常；
b） 检查报警主机：运行指示灯应正常，与探测器通信稳定。
5.2.4.4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a） 可燃气体探测器：外观应完好，信号传输至主机正常；
b）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主电、备电、报警灯等运行指示灯应显示正常，与探测器通信正常，显示报警探测器位置及浓度值。
5.2.4.5 消防供水设施巡查内容如下：
a） 消防水池、消防水箱：外观应无裂缝、渗漏，液位显示装置完好，显示液位应在正常范围，天然水源取水口无堵塞，水质无明显污染，进户管道阀门应处于常开状态，标识清晰；
b） 消防水泵及控制柜：消防水泵外观应无锈蚀，铭牌清晰，润滑油油位正常、无变质；水泵控制柜面板指示灯应显示正常，控制方式设为“自动”状态，水泵运行无异常噪音；
c） 稳压泵、增压泵、气压水罐及控制柜：稳压泵、增压泵应外观完好，控制柜应设为“自动”状态，气压水罐压力表应显示正常，罐体无渗漏，安全阀、压力表应定期校验合格；
d） 水泵接合器：外观应完好，接口无损坏、锈蚀接口盖齐全，标识清晰，附近无遮挡；
e） 减压、泄压装置：减压阀门应外观完好，应定期校验合格；压力表应显示准确，放水阀完好；
f） 管网控制阀门：阀门应处于常开状态，阀体无锈蚀、渗漏；阀门手轮应完好，开启、关闭灵活，阀杆密封无渗漏；常开阀门采用铅封或专属标识限位，标识清晰应注明“消防专用，禁止关闭”；
g） 泵房环境：泵房内应照明充足，排水系统畅通，无积水；温湿度应符合设备运行要求，设备运行日志记录完整。
5.2.4.6 消火栓（消防水炮）灭火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a） 室内消火栓：箱门应完好，无变形、损坏，箱门开启角度应不小于120°，消火栓标识清晰；箱内应配件齐全，无缺失、破损，水带接口应无锈蚀；消火栓阀门关闭严密，无漏水现象，通过压力表或试水测试确认水压符合规范要求，消防按钮应外观完好，按压后能触发消防水泵启动信号，信号反馈至消防主机；
d） 室外消火栓：外观应完好，无倾斜、沉降，接口无损坏、锈蚀；闷盖齐全，附近无遮挡，应定期进行放水测试，出水压力正常，排水畅通，测试后关闭闷盖，应做好防锈处理；
c） 消防水炮：炮体外观应无变形、锈蚀，回转、俯仰机构应灵活无卡阻；控制方式手动/自动切换应正常，有自动定位功能的，自动定位功能准确；炮口压力表应显示正常，管路无渗漏。
5.2.4.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a） 喷淋喷头：喷淋喷头应外观完好，无破损、变形，无遮挡物覆盖；
b） 喷淋管道：无锈蚀、渗漏，支架应固定牢固，管道标识清晰，穿越防火分区、楼板处的防火封堵完好；
[bookmark: OLE_LINK2]c） 末端试水装置：阀门应关闭严密，压力表显示压力达标，应符合系统设计压力要求；
d） 水流指示器、信号阀：水流指示器应外观完好，安装牢固，应与管道连接密封无渗漏。
5.2.4.8 气体灭火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a） 气体灭火控制器：外观应完好，运行指示灯应显示正常，与火灾探测器、紧急启停按钮通信正常；控制方式应设为“自动”状态；
b） 灭火剂储存容器及容器阀：储存容器外观应无变形、锈蚀，压力表显示压力应在正常范围，容器阀外观完好，阀门应处于关闭状态，铅封完好，标识应清晰，标注灭火剂类型、充装量、生产日期；
c） 选择阀、单向阀、集流管：选择阀外观应完好，阀门应处于关闭状态，标识应清晰标注防护区名称；单向阀安装方向正确，无渗漏；集流管应无锈蚀、变形，压力表、安全阀完好，应定期校验合格；
d） 喷嘴：喷嘴外观应完好，无堵塞、变形，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e） 紧急启停按钮、声光报警器、气体释放指示灯：紧急启停按钮外观应完好，安装在防护区出入口便于操作处，按压“启动”“停止” 按钮功能应正常；声光报警器、气体释放指示灯应安装在防护区内外醒目位置，报警时声光信号清晰，释放指示灯点亮应正常。
5.2.4.9 防烟、排烟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a） 送风机、排风机及控制柜：风机外观应无变形、锈蚀，叶轮转动灵活无卡阻；控制柜面板指示灯显示应正常，控制方式应设为“自动”状态；每月应测试送风机、排风机启停功能，通过现场控制按钮或远程控制，确认风机能正常启动、停止，运行无异常噪音；
b） 送风口、排烟口：外观应完好，无堵塞、遮挡，叶片开启、关闭灵活；
c） 防火阀、排烟防火阀：外观应完好，手动或联动测试时应能正常关闭，关闭后反馈信号至消防主机；
[bookmark: OLE_LINK5]d） 风管：应无破损、漏风，支架固定应牢固，无松动；
e） 挡烟垂壁：外观应完好，安装牢固；电动挡烟垂壁控制方式应设为“自动”，测试时能在触发火警后30s内可靠下垂至设计位置，运行无卡顿，位置信号应反馈至消防主机；手动挡烟垂壁操作应灵活，能随时放下、收起。
5.2.4.10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巡查内容如下：
[bookmark: OLE_LINK4]a） 应急照明灯：外观应完好，安装牢固，正常通电时指示灯亮，断电后应能自动切换至应急模式，照度应符合要求；每月应按规定对系统进行充放电测试；
b） 疏散指示标志（含地面标识）：安装牢固，指示方向应正确，无破损、模糊，通电时发光正常；
c） 系统控制装置：应急照明控制器外观应完好，运行指示灯正常，与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指示标志通信正常；应能远程监控灯具状态，远程控制灯具启停、充放电测试功能应正常。
5.2.4.11 应急广播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a） 应急广播控制器：外观应完好，运行指示灯应显示正常，与消防主机通信正常；应能接收消防主机的联动信号，自动切换至应急广播模式；手动播放、选区播放功能应正常，音量调节灵敏；
b） 广播扬声器：外观应完好，安装牢固，测试时音质清晰，无杂音，音量应能满足场所需求；火灾时应能优先切断普通广播，切换至应急广播，播放疏散指令。
5.2.4.12 消防专用电话巡查内容如下：
a） 消防专用电话总机：安装在消防控制室内，外观应完好，运行指示灯应正常，与分机通信正常；应能显示各分机的呼叫状态，接听、挂断功能正常，通话音质清晰无杂音；
b） 消防专用电话分机：外观应完好，安装牢固；分机呼叫总机功能应正常，通话无中断，按钮灵敏无损坏；电话线路无破损、无干扰，连接端子牢固；
c） 插孔电话：外观应完好，无堵塞；插入电话手柄后应能直接呼叫总机，通话正常，手柄无损坏、断线。
5.2.4.13 消防电梯巡查内容如下：
a） 电梯外观及运行状态：电梯轿厢内应清晰标识“消防电梯”字样、紧急呼叫按钮、楼层指示，轿厢门开关灵活，无卡顿、异响；电梯应运行平稳，楼层停靠准确，平层精度符合要求；
b） 消防联动功能：触发火警后，消防电梯应能自动迫降至首层，开门待命；电梯迫降过程中无故障，迫降信号应反馈至消防主机；消防控制室应能远程控制消防电梯启停、迫降，监控电梯运行状态；
c） 应急功能：电梯紧急呼叫按钮功能应正常，按下后能与消防控制室或电梯机房通话；电梯井底排水泵运行正常，应每月测试1次，排水畅通，电梯电源切换功能应正常。
5.2.4.14 细水雾灭火系统巡查内容如下：
a） 细水雾灭火控制器：外观应完好，运行指示灯应显示正常，与火灾探测器、分区控制阀通信正常；控制方式应设为“自动”状态，测试时能接收火警信号，发出声光报警，延时后开启对应分区控制阀，信号反馈至控制器；
b） 供水装置：泵组式供水装置的水泵外观应完好，控制柜应设为“自动”，瓶组式供水装置的储存容器外观应无变形、无锈蚀，压力表显示压力正常，容器阀、单向阀应无渗漏；
c） 分区控制阀、管网、喷嘴：分区控制阀外观应完好，阀门应处于关闭状态，防护区名称标识清晰；测试时能可靠开启，关闭后密封无渗漏；管网无锈蚀、变形，支架安装牢固，喷嘴无堵塞、变形，安装方向正确，喷雾形态应符合设计要求。
5.2.4.15 灭火器巡查内容如下：
a） 灭火器外观及压力：灭火器瓶身应无破损、无变形、无锈蚀，铭牌清晰；压力表指针应处于绿区；铅封完好，喷管无老化、开裂，喷嘴无堵塞；
b） 配置及摆放：灭火器类型应与配置场所火灾类型匹配，配置数量应符合规范；摆放位置应在指定区域，无遮挡，便于取用，标识清晰；
c） 维护情况：灭火器应在有效期内，报废灭火器及时更换。
5.2.4.16 防火门和防火卷帘巡查内容如下：
a） 防火门：闭门器、顺序器功能应正常，门体与门框应贴合严密，无卡顿；防火门标识应清晰，无破损，门锁应能正常开启，无锁闭现象；
b） 防火卷帘：卷帘外观应无破损、无变形，卷帘下方不应堆积杂物，轨道无堵塞，手动或联动测试时应能正常升降，限位准确，运行平稳；防火卷帘控制箱应处于自动状态，指示灯应显示正常，无故障提示。
5.2.4.17 其他巡查内容如下：
a） 避难层：避难层标识应清晰，标注“避难层”指示牌、楼层号，出入口无遮挡；避难层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完好，消防电话、应急广播功能应正常；避难层防火门、防火窗完好，无占用、堵塞避难空间的现象；避难层的消火栓、喷淋、灭火器材配置应齐全，功能正常；
b） 消防登高场地：场地地面应平整、坚实，无破损、沉降，承载力应符合要求；场地标识应清晰标注“消防登高场地，禁止占用”，无车辆停放、杂物堆放等占用现象；登高场地应与建筑外墙距离符合规范，周围无影响消防车登高操作的障碍物；
c） 消防车道：车道宽度应不小于4m，转弯半径应符合消防车通行要求，无车辆停放、杂物堆放、占用、堵塞现象；
d） 疏散楼梯、疏散通道：不得堆放杂物、占用通道，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应完好；楼梯间防火门完好，应能正常关闭，楼梯扶手牢固；
e） 用火用电管理情况：厨房、锅炉房等用火场所的防火分隔设施应完好，油烟管道应定期清洗，清洗记录应完整；空调、照明、插座等电气设备不得违规接线、不应超负荷运行，配电箱、开关箱不应覆盖杂物，电气线路穿管防护应完好；动火作业应有审批手续，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应有专人监护。
[bookmark: _Toc29904][bookmark: _Toc7464][bookmark: _Toc7985][bookmark: _Toc6188][bookmark: _Toc3651][bookmark: _Toc25001][bookmark: _Toc26122]5.3 检测
5.3.1 建筑消防设施应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全面检测，检测范围覆盖全部消防设施设备、组件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在消防设施设备投入运行后，每年将年度检测记录报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备案，检测记录上报应符合GB25201规定。
5.3.2 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应根据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要求开展专项检测。
5.3.3 消防设施检测应严格按照 GB/T 44481执行，检测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检测报告应加盖检测机构公章及检测人员签字，且真实、完整，明确检测结论及整改建议。
[bookmark: _Toc14237][bookmark: _Toc15436][bookmark: _Toc9842][bookmark: _Toc21434][bookmark: _Toc30057][bookmark: _Toc5799][bookmark: _Toc17182]5.4 演练
5.4.1 应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组织机构，包括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
b）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c）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d）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e）通讯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
5.4.2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演练。其他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实际，参照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至少每年组织一次演练。
5.4.3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物业服务企业应对该预案演练情况开展复盘评估，明确问题短板；每年结合评估结果及设施变化，对预案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21147][bookmark: _Toc16210][bookmark: _Toc30140][bookmark: _Toc26470][bookmark: _Toc27666][bookmark: _Toc27284][bookmark: _Toc28078]5.5 建档
5.5.1 消防设施设备档案应包含基本情况档案和动态管理情况档案。基本情况档案包括消防设施设备的验收文件、产品说明书、系统调试记录、平面布置图、系统图等原始技术资料；动态管理情况档案包括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基本情况档案，值班、巡查、检测、故障维修、演练和培训记录等档案。
5.5.2 档案保存管理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基本情况档案：纸质档案应长期保存，电子档案应加密存储；
b） 《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消防设施设备巡查记录表》等消防档案存档时间应不少于1年；
c） 《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故障维修记录表》的存档时间不少于5年；
d） 档案应实行“专人管理、分级查阅”，电子档案应设置访问权限，纸质档案应存放于防火、防潮的专用档案柜。
[bookmark: _Toc25611][bookmark: _Toc8323][bookmark: _Toc3198][bookmark: _Toc27675][bookmark: _Toc13704][bookmark: _Toc25174][bookmark: _Toc9640]6 评价与改进
[bookmark: _Toc22924][bookmark: _Toc17381][bookmark: _Toc27197][bookmark: _Toc13105][bookmark: _Toc19300][bookmark: _Toc23806][bookmark: _Toc14112]6.1 评价
6.1.1 应定期对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管理工作进行评价，明确评价内容、程序、频次、结果应用等。
6.1.2 评价指标宜包括：消防设施设备完好率、故障响应及时率、培训演练完成率等。
6.1.3 宜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消防设施设备管理评价工作。
[bookmark: _Toc20989][bookmark: _Toc18547][bookmark: _Toc6967][bookmark: _Toc8488][bookmark: _Toc4798][bookmark: _Toc18058][bookmark: _Toc4818]6.2 改进
6.2.1 应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制定改进措施，督促落实到位。
6.2.2 可探索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的新理念、新技术与新模式，提高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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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155][bookmark: _Toc2038][bookmark: _Toc8181][bookmark: _Toc1595][bookmark: _Toc7020][bookmark: _Toc20386]附  录  A
[bookmark: _Toc14385][bookmark: _Toc19158][bookmark: _Toc26329][bookmark: _Toc5592][bookmark: _Toc28672][bookmark: _Toc22946]（资料性）
[bookmark: _Toc26342][bookmark: _Toc3452][bookmark: _Toc24241][bookmark: _Toc25461][bookmark: _Toc30477][bookmark: _Toc20677]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
	火灾报警控制器运行情况
	
报警/故障 部位原因 及处理情况
	控制室内其他消防设施运行情况
	报警、故障 部位、原因 及处理情况
	值班情况

	正常
	故障
	火警
	故障 报警
	监管报警
	漏报
	
	消防设施及其相关设备名称
	控制状态
	运行状态
	
	值班员
	
	值班员
	
	值班员
	

	
	
	
	
	
	
	
	
	
	
	
	时段
	~
	时段
	~
	时段
	~

	
	
	火警
	误报
	
	
	
	
	
	自动
	手动
	正常
	故障
	
	
	
	
	
	
	

	
	
	
	
	
	
	
	
	
	
	
	
	
	
	时间记录

	
	
	
	
	
	
	
	
	
	
	
	
	
	
	
	
	

	
	
	
	
	
	
	
	
	
	
	
	
	
	
	
	
	

	
	
	
	
	
	
	
	
	
	
	
	
	
	
	
	
	

	
火灾报警
控制器日
检查情况
记录
	火灾报警
控制器型号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人
	
故障及处理情况

	
	
	自检
	消音
	复位
	主电源
	备用电源
	
	
	

	
	
	
	
	
	
	
	
	
	

	
	
	
	
	
	
	
	
	
	

	
	
	
	
	
	
	
	
	
	

	
	
	
	
	
	
	
	
	
	

	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当场不能处置的要填报《建筑消防设施故障维修记录表》(见表B)，将处理记录表序号填入“故障及处理 情况”栏。
注1:交接班时，接班人员对火灾报警控制器进行日检查后，如实填写火灾报警控制器日检查情况记录；值班期间按规定时限、异常情况出现时间如实填写运行情况内相应内容，填写时，在对应项目栏中打“ √ ”:存在问题或故障的，在报警、故障部位、原因及处理情况栏中填写详细信息。
注2:本表为样表，使用单位可根据火灾报警控制器数量、其他消防设施及相关设备数量及值班时段制表


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签字):


[bookmark: _Toc26699]附  录   B
[bookmark: _Toc25976](资料性)
[bookmark: _Toc6101]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故障维修记录表
	故障情况
	故障维修情况
	故障排除确认

	发现时间
	发现人签名
	故障部位
	故障情况描述
	是否停用系统
	是否报消防部门备案
	安全保护措施
	维修时间
	维修人员
(单位)
	维修方法
	

	
	
	
	
	
	
	
	
	
	
	

	
	
	
	
	
	
	
	
	
	
	

	
	
	
	
	
	
	
	
	
	
	

	
	
	
	
	
	
	
	
	
	
	

	注1:“故障情况”由值班、巡查、检测、灭火演练时的当事者如实填写。
注2:“故障维修情况”中因维修故障需要停用系统的由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在“是否停用系统”栏签字：停用系统超过24h的，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在“是否报消防部门备案”及“安全保护措施”栏如实填写；其他信息由维护人员(单位)如实填写。
注3:“故障排除情况”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在确认故障排除后如实填写并签字。
注4:本表为样表，单位可根据建筑消防设施实际情况制表。



[bookmark: _Toc31931][bookmark: _Toc10931][bookmark: _Toc24146][bookmark: _Toc6485][bookmark: _Toc28653][bookmark: _Toc23617]附  录   C
[bookmark: _Toc26210][bookmark: _Toc4985][bookmark: _Toc23022][bookmark: _Toc21219][bookmark: _Toc6167][bookmark: _Toc12519](资料性)
[bookmark: _Toc6290][bookmark: _Toc28650][bookmark: _Toc4823][bookmark: _Toc1873][bookmark: _Toc31555][bookmark: _Toc29036]消防设施设备巡查记录表
	设施设备类型
	巡查内容
	检查结果（√选）
	异常情况
	备注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注：本表为样表，巡查内容详见5.2.4，单位可根据建筑消防设施实际情况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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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
[3]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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